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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
機關地址：10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（營建署）
聯絡電話：（02)87712345轉2693
傳真：（02)87712709
聯絡人：孫立言
電子郵件：gogo@cpami.gov.tw

受文者：建築管理系且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8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營字第 101080874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無

主話：有關高層建築物申請建築執照，其設置燃氣設備空問之
法令適用乙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 、 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01年

7月30日遠建字第1010481號函及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101年8月10日日新店字第1010800400號函辦理。

二 、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： 「 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
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庭、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，
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適用
新法規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
所聲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法規。」合先敘明。

三 、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43條規定「高層建築
物地板面高度在50公尺或樓層在16層以上部分，除住
宅、餐廳等你建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，不得使用燃氣設
備。 （第2項）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，應將燃氣
設備集中設置，並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，且與其
他部分應以具 一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、防火門窗等
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子手以區劃分隔。 斗 1 ：

﹒是
高層建築物於地板面高度未達 sq ＿公尺或樓層未達16.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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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的
I設在1至三



部分設有燃氣設備， 均應依上開第2項規定辦理。本部

營建署前以95年8月8日營署建管字第0950036269號函

示 「 地板面高度在50公尺或樓層在16層以上部分之住

宅使用燃器設備之空間，自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，並

依規定與其他部分區劃分隔。 」有關建築物依本署95年

8月8日前揭號函辦理者，如已領得使用執照， 因其處理

程序已終結，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，不受本函之影響，

如於101年9月28日前已領得建造執照且處理程序尚未

終結，參照上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之立法精神，

仍得依本部 營建署95年8月8日前揭號函辦理﹔建築物

於101年9月28日起申請建造執照者，高層建築物於地

板面高度未達50公尺或樓層未達16層部分設有燃氣設

備， 均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43條第2

項規定辦理。

四 、 依同規則總則編第3條及第3條之4檢具防火避難綜合檢

討報告書或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，經評定機

構評定通過及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者，如評定書另有

要求設置於地板面高度未達50公尺且樓層在15層以下

部分使用燃氣設備之空間亦應區劃或採其他防護措施者，

另依評定結果辦理。

正本：5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15縣、（市）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、

政府 、科學工業囡區管理局 、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、經濟

部力。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、 特定區管理局 、 南部

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

理局 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、 玉山國家

公園管理處、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、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墾丁國

家公園管理處、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、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

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、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
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

副本：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、 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、 內政部

法規委員會、營建署資訊室（請刊登網站）、建築管理系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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